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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湘农大继字〔2017〕第 12 号

关于做好 2017 年 6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毕业办证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助学单位：

根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《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

2017 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资格审核与办证工作的通知》

（湘教考通[2017]24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 2017 年 6

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办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成立湖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6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毕业资格审核与办证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、组织与管理

本次自学考试毕业资格审核与办证工作。

组 长：邹冬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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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孙焕良 盛智颖

成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甘德欣 田建湘 吕长平 刘纯阳 谷祥云 李晗飞

李苏英 李有志 李方一 李 毅 汤帮耀 周先进

罗喜安 金可元 贺 喜 徐合奎 秦 丹 莫亚武

傅志强 熊格生 廖桂平 裴 虎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本次毕业资格审

核与办证工作的组织与实施。

主 任：熊格生（兼）

副主任：刘 琳 翟光辉

成 员：各学院继教办主任，继教学院自考办、自考招

生部全体成员、学工组办证专干，助学单位负责人。

二、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毕业申请条件及材料准备

1．毕业申请条件严格按照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

业考试计划》及计划调整的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2．符合毕业申请条件的考生，由考生本人持二代身份证

到现场进行毕业申请，核对基本信息并在回执单上签名确认；

各助学单位、各学院在上报毕业考生申请时，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经考生签字确认的《回执单》；

（2）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》原件（要

求张贴 1 张两寸蓝底证件照片和二代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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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（具体格式及填写要求见附件 1）；

（3）申请办理本科毕业的考生需提供本人专科或专科以

上（下同）毕业证书复印件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

表》（附件 2）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、《教育部学

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附件 3）（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

表》中能体现出身份证号码的就不要需要此项）。其中，专科

毕业证的毕业日期必须是在 2017 年 6月 30 日（含）之前；

（4）符合课程免考条件的须填写《课程免考审核表》（附

件4），并提供相关证件或证明材料到学校自考办办理免考手续；

（5）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如专科证书上的基本信息（姓

名、身份证号等）与本科毕业信息不相符的请提交《湖南省

高等教育毕业生前置学历复查表》及电子文档（见附件 5），

并上交公安部门证明材料原件（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

息变更证明材料），并另外提供身份证、备案表、学籍在线验

证报告、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各 1 份；身份证正常升位的只

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；

（6）考生注册在继续教育学院的，各助学点还需填写《湖

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6 月自考毕业办证申请汇总表》并提交电

子文档（见附件 6）。

3．对于非自考应届生需要申请当次自考本科毕业的考生还

应提交书面承诺书（见附件7），其他申请手续同正常考生一致。

（二）毕业网上申报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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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本次毕业办证网上申报工作按照以

下办法进行办理：

1．我校继教改革前由各二级学院招收的考生：即考籍号

为“91091420××××”（不含 1420）以前的考生，由我校

各专业学院继教办统一进行申报；

2．我校继教改革后由继续教育学院招收的考生：即考籍

号为“91091420××××”（含 1420）及以后的考生，由继

续教育学院自考办、相关助学单位统一进行申报。

请各助学单位按照考生所属学院，按要求将毕业申报材

料送相应的学院进行审核和申报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管理与审核

1．专科学历是专升本考生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，申请办

理自考本科毕业手续的考生提前登录“学信网（http://www.

chsi.com.cn/）”查询自己的专科毕业信息，查询结果请打印

1 份（统一为：①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，验证

期至 2017 年 7 月底；②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，《教育

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中能体现出身份证号码的就不

需要此项，不用验证可以截图打印或直接打印网页）。对于学

信网无专科毕业信息的（申报当年度湖南省自考专科毕业的

考生除外），需要进行学历认证，并提交认证报告复印件 1

份。具体办法详见湖南省教育考试院《关于申报自学考试本

科毕业需提前办理专科学历认证手续的公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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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对于考生自考在籍期间有姓名或身份证号码发生变更

的，请更正基本信息之后再申请毕业（当次不受理毕业）。

3．凡参加专业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考试成绩合格的考

生，不得申请变更基本信息。

4．已经获得毕业证书者，一律不再变更其姓名、身份证

号码、图像等身份证信息。

5．实践课和毕业论文是自学考试教学管理的重要环节，

各单位必须按照《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教学

与考核管理试行办法》要求，切实加强实践课和毕业论文管

理。凡按专业计划毕业条件缺少实践课程和毕业论文成绩的，

一律不得申报毕业。

6. 毕业申请时，系统中考生照片不符合要求的，请提交

考生电子照片到继教院工作人员处。

（四）转籍考生毕业申请和档案整理

1．外省转籍考生毕业申请。对于外省转籍考生（因户口

迁移、军人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者除外）必须

按规定办理转籍手续，其外省取得的专业考试课程的合格成

绩与我省相同专业的课程名称、课程代码、学分一致者方可

替代；且考生在本省取得专科不少于 5 门（含 5 门）的课程

合格成绩，本科不少于 4 门（含 4 门）的合格成绩，方可申

报毕业。

2．毕业生档案材料整理。各学院和助学单位必须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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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要求整理好毕业生档案材料，具体包含：毕业生登记表、

回执单、合格成绩单（或合格试卷）、专科毕业证复印件 1

份和学信网查询结果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1

份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1 份、承诺书 1 份、免考课

程申请表及相关材料、多考籍号合并申请单等，并分专业、

按考籍号从小到大的顺序统一整理上交。

（五）毕业证书内容修改

各助学单位、考生在领取毕业证时需认真核实证书上的

各项内容，如发现照片、姓名或身份证号有误且非本人原因

造成的，在 2017 年 9 月 2 日之前持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的有

效证明材料、身份证、考籍证等，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经

学校自考办审查同意报省教育考试院审批后统一进行修改，

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六）毕业生证书审定费网上支付及其他相关收费

本次毕业证书审定费实行网上支付，标准为 90 元/生；

毕业证书审定费网上支付成功后，如审核未通过而发生“退

档”等情况，毕业证书审定费一概不退。各助学单位在递交

毕业申请材料之前，请与各学院财务室联系，在交清毕业考

生学费、毕业办证费等相关费用后，方可申请办理毕业证书。

三、日程安排

（一）6 月 1 日- 6 月 12 日，各助学单位上交毕业申请

纸质档案材料至各学院继教办或继教学院自考办，进行毕业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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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申报、办理课程免考手续、多考籍号合并申请审核，整理

考生毕业档案材料，网上统一支付毕业证书审定费。

（二）6 月 15 日前，各学院和相关助学点（具有申报权

限的）完成网上申报，并按要求上交毕业生纸质档案材料到

学校自考办。

（三） 6 月 16 日，专科毕业证复印件和学信网查询结

果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

证报告》等材料交接。

（四）6 月 17 日-20 日，学校自考办统一组织审查毕业

生资格与档案材料。

（五） 6 月 21 日，整理不符合毕业条件的考生数据，

漏报毕业生网上补报及资格审查；毕业数据和材料整理汇总。

（六）6月22日，毕业生纸质档案材料上报省教育考试院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本次毕业审核与办证工作人数多、任务重、时间紧，各

学院、各助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毕业办证工作,加强领导，

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做好毕业申报、档案材料收集

整理和毕业资格审查等各项工作，确保本次办证工作顺利开

展。

（二）严格资格审查

各学院和助学单位要严格按照省教育考试院和学校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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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进行毕业资格条件审查，确保网上考生信息准确，档案

材料齐全，操作流程规范，做到不漏报、错报任何考生。凡

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毕业申报手续的，只能参加下一批次的

毕业申报，当次一律不予补办。

（三）加强联系和沟通

在毕业办证过程中，各学院、助学单位要加强同我院自

考办的联系与沟通，遇到各种问题及时反馈。联系人：李爱

霞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31-84618093、13875812283，电子邮

箱：479366473@qq.com

附件：1、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

2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

3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

4、课程免考审批表

5、湖南省高等教育毕业生前置学历复查表

6、湖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6 月毕业办证申请汇总表

7、承诺书

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17 年 6 月 1 日

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7 年 6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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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本
此表不能复印

附件 1：

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（一）（填写模版）

考籍号 姓 名 性 别

相片

（正面半身

免冠蓝底）

贴一张2寸蓝

底照片

民 族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码 学历层次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
申请机构名称 助学点名称 主考学校 湖南农业大学

身证复印件粘贴处

身份证复印件剪好贴在对应的空格内

正面

身份证复印件剪好贴在对应的空格内

反面

自我鉴定：

由学生本人填写、签字

考生签字：

2017 年 6 月 5 日

思想品德鉴定：（由考生所在单位或助学机构填写，无工作单位和助学机构的考生由所

在乡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填写。）

助学点老师或考生所在单位填写

2017 年 6 月 8 日（鉴定单位盖章）

县（市区）、助学机构（助学班）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部门审查意见：

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申请！

2017 年 6 月 10 日（盖章）

市（州）、主考学校（助学班）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管理部门审核意见：

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上报！

2017 年 6 月 15 日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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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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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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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课程免考审批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贴
相
片
处

原学历（或成绩）

证件名称

发证单位 原学专业 学历层次

报考专业 考籍号

免 考

课程名称及代号 课程名称及代号 课程名称及代号

课 程

县（市、区）

按省考办《关于免考课程的规定》第 条第 款规定的内容,

上述 门课程符合免考条件。（不符合的已划掉）

原件验证人：

考 办 章

年 月 日

考办审

查

市（州）

考办审

批 原件验证人： 考 办 章

年 月 日
注： 毕业证复印件或成绩单附背面。市、州考办原件验证须在办理该生毕业手续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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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湖南省高等教育毕业生前置学历复查表

地市（主考学校）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

序号

本科毕业生信息 前置学历信息（专科信息）

考籍号 姓名 证书编号 院校名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入学日期 毕业日期 专业名称
学习

形式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说明：1. 此表为审核地市或高校填写，一律使用 Excel 表格，可以自行增减；
2. 此表适用于自考独立本科段申请毕业的各类毕业生前置学历复查；
3. 根据学生持有的学历证书的实际情况填写完毕后，由地市级考办、主考学校自考办汇总后省教育考试院自考处考籍负责人。
4. 需要以下材料：以单个考生为单位装订。一、《申请回执单》；二、身份证复印件；三、毕业证书复印件；四、《学历电子备案表》；五、《学籍电子备案
表》；六、信息不一致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（户籍证明、其他相关证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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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湖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6 月自考毕业办证申请汇总表

助学点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考籍号 姓名 毕业专业
毕业

层次

专科证书

复印件

备案

表

学籍在线

报告

非自考应

届生
承诺书 专科毕业学校 免考替代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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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

承 诺 书

本人 ，考籍号 ，身份证号

，就读于自考

（本）专业，现申请办理毕业手续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 承诺专科毕业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；

2. 承诺专科毕业信息与本科申请毕业信息一致；

3. 承诺学信网可以查询并查询结果与专科证书毕业信息结

果一致。
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导致无法办理本科毕业证，本人愿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承 诺 人：

联系方式：

年 月 日


